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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方在常规弹药问题开放式工作组二期会上

关于 Set D 有关问题的发言

（8 月 17 日，日内瓦）

主席先生：

弹药管理不善不仅引发安全事故，还可能带来安保风

险。由于监管不力，一些国家的弹药库可能成为非法贩运弹

药的来源，助长武装冲突、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。为

降低弹药非法转移和转用等安保风险，国际社会应重点加强

以下措施：

一是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监管制度，强化弹药全流程监

管。各国可在自主决策的前提下，建立健全转让前、转让中、

转让后评估和审批制度，采取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证明制度

等措施，防范弹药流散风险。

二是采取负责任的武器弹药出口政策，严格履行安理会

禁运决议，不向非国家实体转让武器，慎重向冲突和动乱地

区出口武器。

三是在自愿基础上就加强弹药转让监管等问题交流经

验做法，提高弹药管理水平。

中国重视弹药流散问题，支持打击弹药非法贸易，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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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行政措施，严格管理弹药转让的各个环

节。中方对弹药等军品出口一直采取慎重、负责的态度，严

格履行相关国际承诺和义务，不向受联合国安理会禁运制裁

的国家和地区出口武器。严格遵循军品出口“三原则”，即

有助于接受国的正当自卫能力，不损害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和

平、安全与稳定，不干涉接受国内政。同时，中国政府只与

主权国家开展军贸合作，不向非国家实体和个人出售武器，

并要求接受国政府提供军品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，承

诺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向第三方转让。中方还加大执法力

度，严查严防非法枪支弹药出入境，积极开展专项行动，打

击收缴非法制贩枪支弹药，并同其他国家主管部门就追查等

保持着经常性的业务联系。

谢谢主席先生。


